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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應有部分（持分）？什麼是共有？

⽂:楊舒婷（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2-11-21

本⽂

⼀、共有的意思

⼀般來說，某⼀財產的所有權⼈通常只有⼀個，例如買⼀本書、⼀杯飲料、⼀把傘，這些東⻄都是專屬於購買
者的，由購買者「獨享」所有權。

但有時也會有跟別⼈⼀起「分享」所有權的時候，這種狀態就叫做「共有」。舉例來說，像是購買⼟地或建築
物，因為價格太⾼，X⼀時拿不出⾜夠的錢，於是找來Y⼀起購買，並約定2⼈都登記[1]為所有權⼈，則X跟Y
就是「共有⼈」，⽽⼀起購買的⼟地或建築物，就稱為「共有物」。

⼆、什麼是應有部分（持分）？

⼤家可能會想知道，當我們跟別⼈共有⼟地、建築物或其他物品時，究竟這東⻄的哪⼀部分才是屬於⾃⼰的
呢？此時，我們就要先瞭解⼀下「應有部分」的意思。

（⼀）應有部分是⼀種抽象的概念

應有部分俗稱「持分」，⽤來指稱「對共有物持有多少的⽐例或權利」[2]。例如，前述⼀起購買不動產的X和
Y，如果雙⽅各出⼀半的錢，並約定每⼈對不動產均有50％的權利，這就代表各⾃的應有部分是1∕2。

不過要注意的是，應有部分只是⼀個抽象的數字概念，並不會直接轉變成具體實物的特定部分。換句話說，共
有⼈對共有物的應有部分，是平均散落在這個共有物上的「任何⾓落」[3]。

舉個例⼦，假設「⼀條瑞⼠捲由A、B各半持有」，是否會讓⼈直覺的認為，A、B⼀⼈分⼀半？

但從法律的⾓度來看，A、B對瑞⼠捲的應有部分，其實是散落在瑞⼠捲的任何⼀個⾓落，並沒有誰專屬哪⼀
半（⾒圖1的上半部）。

講⽩⼀點，「共有」其實是指共有⼈對共有物的「全部」，有⼀定⽐例的權利，⽽不是對共有物的「某⼀部
分」才有權利。

所以，當A、B想要各取得只屬於⾃⼰的那50％瑞⼠捲時，可以由A、B合意將瑞⼠捲切半平分 [4]，如此⼀
來，A、B就可以各⾃單獨擁有部分的瑞⼠捲，不需要繼續維持共有關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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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應有部分的⽰意圖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總結來說，「應有部分是抽象的存在於共有物上的任何⾓落」，如果想把其中⼀⼈的應有部分集中到某個特定
區域，就必須靠「分割」來結束共有關係[6]。

（⼆）在未分割的情況下，使⽤共有物的特定部分，這樣不⾏嗎？

或許會有⼈納悶，如果⼀直沒有分割，那應該怎麼使⽤共有物？

例如，A跟B、C共有⼀塊⽥地，每個⼈應有部分均為1∕3，在尚未分割前，應有部分是散落在整塊⽥地上
⾯，則當A想要栽種農作時，A應該怎麼辦呢？

其實，A只需要和B、C達成共識，讓他們同意⾃⼰可以在這塊⽥地上使⽤某個區域即可，⽽這個共識就稱為
「分管協議（或分管契約）[7]」。簡單來說，就是共有⼈在共有物尚未分割的狀態下，為了使⽤上的⽅便，成
⽴⼀個對共有物「分別管理」的契約（換個⾓度想，就是讓對⽅幫忙管理⾃⼰的應有部分）。

依圖2所⽰，原本A、B、C的共有部分都是散落在整塊⽥地上，但因為有分管契約（協議內容是由A⽤⻄邊、B
⽤中間、C⽤東邊），所以即便共有物沒有分割，A還是有權使⽤⻄邊⽥地。同時，B和C的應有部分仍存在於
⻄邊⽥地，只是由A幫忙管理⽽已。



圖2 分管協議和應有部分的⽰意圖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假如A想要把⾃⼰的應有部分全部移到⻄邊，那就必須辦理分割，結束共有關係才可以，像圖1對切瑞⼠捲那
樣，把各⾃的應有部分進⾏移動。

三、「共有」的2種類型：「分別共有」和「公同共有」

要特別注意的是，⺠法所規定的「共有」其實有2種：「分別共有」和「公同共有」，但前述所討論的「應有
部分」，只會出現在「分別共有」的關係中。

（⼀）分別共有

所謂分別共有的意思是：雖然共有某⼀財產，但每個⼈所擁有的⽐例都已經分別確定，因此可以清楚知道各⾃
的「應有部分」是多少（例如A持有20％、B持有60％、C持有20％）。不過，當共有⼈彼此之間並未確定⽐
例的話，⽴法者則推定⼤家的⽐例都為均等[8]。

再以前述X跟Y⼀起出資買下⼀間售價1,000萬元的透天厝為例，如果這次是由X負擔800萬元、Y負擔200萬
元，2⼈就說好：X對透天厝有80％的權利，Y只有20％的權利，並依照這個約定到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如
此⼀來，X所持有的所有權狀上就會記載X對透天厝的權利範圍（也就是應有部分）是4∕5，⽽Y的所有權狀
則會記載Y對透天厝的權利範圍是1∕5。

同樣的，因為應有部分只是抽象的概念，並不會直接變成具體實物的特定部分，因此像X對透天厝雖然有80％
的權利，但我們不能直接說「客廳、陽台、主臥室和廚房的⾯積加起來占了房⼦的80％，所以這4個區域只能



由X使⽤，Y不能⽤」，因為X和Y對透天厝的「每個⾓落」都是80％⽐20％的⽐例，所以除⾮有經雙⽅約定，
否則不能直接把某⼀部份劃歸給某⼀⼈所有。

（⼆）公同共有

公同共有則是數⼈依據法律、習慣或法律⾏為，共有⼀物[9]。在「公同共有」的狀態下，並不像「分別共有」
會進⼀步去區分每個共有⼈各⾃擁有多少⽐例[10]。換句話說，公同共有關係中，沒有應有部分的概念。

⽽最常⾒的公同共有就是「繼承」。從繼承開始到完成遺產分配（也就是分割）之前，每位繼承⼈對於遺產的
狀態都是「公同共有」[11]。這些遺產並不會因為繼承的發⽣⽽直接歸屬於某⼀個⼈，或被認定為由某⼈持有
多少⽐例，必須在完成分配（分割）之後，才會轉變成「分別共有」或「單獨所有」的狀態。

例如Z在未留下遺囑的狀況下死亡，留有現⾦600萬元及價值1200萬元的房屋⼀棟，並有配偶及2個孩⼦共3

個繼承⼈。按照應繼分的規定[12]，雖然是由該3個⼈均分這些遺產，但在3個⼈完成分配（分割）之前，他們
對於遺產的狀態是「公同共有」，不是分別共有，所以我們不能也不會直接說每個⼈對於現⾦或房⼦各有1∕
3的權利。

但假如3個繼承⼈講好[13]：「現⾦600萬由配偶取得；房⼦由2個孩⼦取得，1個⼈持有50％。」並且也完成
分配（分割），那麼現⾦的部分就會變成由配偶單獨所有，房⼦的部分則是變成由2個孩⼦分別共有[14]（圖
3）。

圖3 公同共有遺產的⽰意圖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註腳
   關於⼟地、建築物這些不動產的權利狀態，需要依法到地政機關登記，才會⽣效，此點跟動產並不相同（

例如到早餐店買蛋餅，得到蛋餅的所有權是不需要跟政府登記的）。
[1]



可參考⺠法第758條：「
I 不動產物權，依法律⾏為⽽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經登記，不⽣效⼒。
II 前項⾏為，應以書⾯為之。」
⺠法第759條：「因繼承、強制執⾏、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因法律⾏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
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法第759條之1：「
I 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適法有此權利。
II 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已依法律⾏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不因原登記物權
之不實⽽受影響。」

   司法院釋字第562號解釋：「……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係指共有⼈對共有物所有權之⽐例，性質上與所有
權並無不同。」

[2]

   最⾼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981號⺠事判決：「按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係抽象的存在於共有物任何⼀部分，
並⾮具體的局限於共有物之特定部分。即使全體共有⼈曾有分管之約定，但在分割前，其共有關係猶無稍
變，此觀之⺠法第⼋百⼗⼋條規定即明。」

[3]

   ⺠法第823條第1項：「各共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的不能
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
⺠法第824條第1項：「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協議之⽅法⾏之。」

[4]

   ⺠法第824條之1第1項：「共有⼈⾃共有物分割之效⼒發⽣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5]

   ⾄於共有物要怎麼分割，可以參考楊舒婷（2022），《和別⼈共有⼟地要如何分配？——介紹不動產共
有物分割的⽅法》。

[6]

   指共有⼈講好要怎麼使⽤共有物的協議（可以把分管協議理解成「分別管理的協議」）。可參考最⾼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1776號⺠事判決：「共有⼈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占⽤收益，須徵得其他共有⼈全體同
意。共有⼈間就共有物之全部劃定範圍，各⾃占⽤共有物之特定部分⽽為管理者，為共有物之分管契約，
尚⾮法所不許。」

[7]

   ⺠法第817條：「
I 數⼈按其應有部分，對於⼀物有所有權者，為共有⼈。
II 各共有⼈之應有部分不明者，推定其為均等。」

[8]

   ⺠法第827條：「
I 依法律規定、習慣或法律⾏為，成⼀公同關係之數⼈，基於其公同關係，⽽共有⼀物者，為公同共有⼈
。
II 前項依法律⾏為成⽴之公同關係，以有法律規定或習慣者為限。
III 各公同共有⼈之權利，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全部。」

[9]

   ⽩話來說，就是⼤家單純共同擁有⼀個東⻄，不分⽐例，沒有誰多誰少的問題。[10]

   ⺠法第1151條：「繼承⼈有數⼈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11]

   ⺠法第1144條：「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其應繼分，依左列各款定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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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共有，分別共有，公同共有，應有部分，持分

⼀、與第⼀千⼀百三⼗⼋條所定第⼀順序之繼承⼈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與他繼承⼈平均。
⼆、與第⼀千⼀百三⼗⼋條所定第⼆順序或第三順序之繼承⼈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為遺產⼆分之⼀。
三、與第⼀千⼀百三⼗⼋條所定第四順序之繼承⼈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為遺產三分之⼆。
四、無第⼀千⼀百三⼗⼋條所定第⼀順序⾄第四順序之繼承⼈時，其應繼分為遺產全部。」

   ⺠法第1164條：「繼承⼈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13]

   ⼟地登記規則第120條第1項後段：「其經繼承⼈全體同意者，得申請為分別共有之登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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